关于启动无锡太湖学院2018年第二课堂
学分认定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根据《无锡太湖学院社会实践学分认定与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和《无锡太湖学院第二课堂成绩单管理办法》有关精神，现启动我校2018年第二课堂学分认定申报工作，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
（一）2015级学生申报根据《无锡太湖学院大学生素质拓展学分管理办法》认定，本科生须修满至少2个学分，专转本学生须修满1分。
（二）2016、2017级学生申报工作根据《无锡太湖学院第二课堂成绩单管理办法》补认定“思想成长”、“实践实习”、“创新创业”、“文体活动”、“社会工作”五个模块的相关加分项。
（三）2018级学生按照《无锡太湖学院第二课堂成绩单管理办法》进行认定学分。
二、申报、认定方式
（一）2015级学生认定工作采取线下学院材料收集、分团委初审、校团委终审、教务处认定。
1、2015级学生素质拓展认定材料时间自2017年1月起至今，学生通过《无锡太湖学院大学生素质拓展学分管理办法》准备学术发展与科技创新、文化艺术和身心发展、社会实践与社团活动、技能培训与职业资格四个板块的材料。
2、学术发展与科技创新材料为竞赛证书复印件、学术研究作品复印件、学科讲座手写心得报告（1500字）。
3、文化艺术与身心发展类材料为文体竞赛证书复印件，集体项目的分值与个人项目同等记录。
4、社会实践与社团活动类材料为荣获校级及以上团内评优、优秀学干、优秀三好等荣誉奖项证书复印件；服务时长累计7天以上能出具证明、出勤记录或证书的志愿服务；实践时间累计7天以上能出具实践单位证明和实践报告、总结的社会实践活动。
5、技能培训与职业资格类材料为所获成绩单或资格证书复印件，对同类培训或考试只计取最高分一次，不重复累计加分。
（二）2016、2017、2018级学生认定工作采取网上申报、线下公示相结合的方式，由学生在我校pu平台上申报，相关公示材料在5个工作日内无异议的，逐级提交申报，给予学分认定。
1、通过链接申报的加分项由学生发起，各二级学院分团委统计收集纸质材料复印件完成初审，通过后由校团委给予第二课堂学分终审并报教务处认定。
2、通过审核报名制的活动，在公示期内完成未参加人员移除工作，备注差异化加分人员，并不接受补加入，且完成完结材料上传，申请完结，在公示期内无异议的活动校团委将集中进行第二课堂学分终审并报教务处认定。
三、相关说明
[bookmark: _GoBack]（一）第二课堂成绩单学分获得情况不计入学业加权成绩，但纳入综合素质测评体系，与学生评奖评优挂钩，并作为推优入党、发展团员的重要依据。
（二）第二课堂成绩单学分认定工作分别在每年的3月和9月启动，3月主要对学年第一学期活动和毕业年级第二课堂成绩进行认定；9月主要对学年第二学期活动及学年内公示有异议的活动进行预警和引导。
（三）pu平台各模块活动申报及完结认定，需上传相关材料，具体要求和功能见附件。

附件：pu平台各模块活动申报材料规范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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